附件1-1
辽宁省自然灾害救灾中央直达资金（洪涝灾害
救灾补助）2021年绩效自评报告和

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开展2021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2〕1号）要求，现将我省自然灾害救灾中央直达资金（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2021年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中央下达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为支持我省防汛防台风工作，2021年11月9日，《财政部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（洪涝灾害）的通知》（财资环〔2021〕115号），下达我省自然灾害救灾中央直达资金（洪涝灾害）2000万元。绩效总体目标是做好资金下拨工作，确保资金到达各市，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洪涝灾害）用于补充各市急需、必要的防汛救灾物资和装备，督促各市做好物资和装备采购工作，提升各地抗洪救灾应急救援能力。

（二）省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根据《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建〔2020〕245号）要求，结合我省防汛防台风工作和灾情实际，考虑各地灾情、防汛投入和资金额度等实际情况，资金具体分配如下：大连178万元，鞍山333万元，本溪67万元，丹东423万元，锦州179万元，营口98万元，辽阳55万元，铁岭62万元，朝阳205万元，葫芦岛401万元。

2021年11月29日，经审核各市申报的区域绩效指标，省应急管理厅下发《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规范使用2021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洪涝灾害）的通知》（辽应急汛字〔2021〕1号），要求各市应急管理部门落实好主体责任，分解并批复明确出动救灾救援力量、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人次等绩效指标，完成补充各市急需、必要的防汛救灾物资和装备，提升各地抗洪救灾应急救援能力等总体绩效目标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为了支持我省防汛防台风工作，财政部、应急管理部向我省下拨自然灾害救灾中央直达资金（洪涝灾害）2000万元。我厅选取受灾地区直接经济损失、紧急转移安置人口、预置救灾救援力量等因素测算并报省财政厅审核后，确定了资金分配方案。11月19日，省财政厅下发《关于下达2021年自然灾害救灾中央直达资金（洪涝灾害救灾补助部分）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辽财指环〔2021〕741号）并于11月底前将资金全部下达各市。资金到位率100%。

2.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2021年11月29日，省应急管理厅下发《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规范使用2021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洪涝灾害）的通知》（辽应急汛字〔2021〕1号），要求各市应急管理部门落实好主体责任，严格按规定范围和政府采购相关程序，集中统一购置物资和装备。

各地区认真研究部署资金管理使用工作，制定防汛救灾应急物资及装备政府采购计划，并报本级政府审批。目前，除葫芦岛市因疫情影响延迟采购外，其余9市已开始履行相关招投标程序，下一步将完成合同签订、物资装备购置、履约验收和物资入库等工作，上述相关工作将于2022年4月底前完成。

3.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在确定资金分配方案中，我厅严格按照《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建〔2020〕245号）要求，按照因素法测算，选取受灾地区直接经济损失、紧急转移安置人口、预置救灾救援力量投入等三方面因素，分别按照60%、25%、15%的权重进行分配，报省财政厅审核后，联合确定资金具体分配方案。

在资金管理中，遵循“分级管理、分级负担”的原则，各市承担本行政区域内救灾资金使用管理的主体责任。省应急厅切实加强和规范救灾资金使用和管理，督导各地落实主体责任，严格按规定范围、程序使用此项资金，履行政府采购程序，并做到资金使用公开、公正、透明。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本次中央自然灾害救灾中央直达资金（洪涝灾害）绩效总体目标是做好资金下拨工作，确保资金及时拨付各市。2021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中央直达资金（洪涝灾害）通过省级财政下达各市，用于补充各市急需、必要的防汛救灾物资和装备，提升各地抗洪救灾应急救援能力。

（三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数量指标

经统计，2021年，全省共出动救灾救援力量超过332万人次；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超过8万人次。

（2）质量指标

各地在使用自然灾害救灾中央直达资金时，均报请当地政府进行核准，有效补充各市急需、必要的防汛救灾物资和装备，目前已核准的物资和装备有指挥车、橡皮艇、帐篷、沙袋、铁锹等。上述物资和装备严格按审批范围和政府采购相关程序实施统一采购，确保物资和装备验收通过率达到100%。

（3）时效指标

2021年11月底，我省基本完成了自然灾害救灾中央直达资金（洪涝灾害）对各地的下拨工作，资金下达率为100%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通过有效合理的使用自然灾害救灾中央直达资金，有效补充各市急需、必要的防汛救灾物资和装备等方面的缺口，有力提升了各地抗洪救灾应急救援能力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各地在管理使用救灾资金时充分考虑防台防汛工作和灾情实际，制定完善的资金管理使用监督制度，确保资金用于防汛救灾物资和装备采购，受灾群众普遍感到满意，投诉率不超0.1%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及措施

截至目前，大部分地区正在履行相关招投标程序，后续的合同签订、物资装备购置、履约验收和物资入库等工作按计划需到2022年4月底前才能完成。由于葫芦岛等部分地区受突发疫情影响，相关物资装备采购适当延迟。省应急管理厅将对各地的物资采购情况进行督导，确保按时、按要求完成防汛救灾物资和装备采购工作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依照国家有关规定，自评结果将于3月底前通过辽宁省应急管理厅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    无。

